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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电子竣工图编制工作方案

为有效支撑工程档案数字化综合集成改革，健全工程图纸

全过程数字化管理体系，推动全面实施工程建设项目电子竣工

图编制工作，特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
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和《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，

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提升建设工程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水平，提

升竣工图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共享便利性。自 2026 年 X 月 X

日起，在全省范围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开展电子

竣工图编制，并在竣工联合验收、消防验收、竣工决算、备案

抽查、档案验收等工作中，全面应用电子竣工图。自实施起两

年内，电子竣工图可采用施工图加设计变更联系单或重新绘制

变更施工图的形式。2028 年 X 月 X 日开始，设计变更要重新

绘制施工图，编制人在工程建设全过程图纸数字化管理系统中

获取变更后的施工图，实现通过文件归集场景，一键提取竣工

图，实现电子竣工图一张图形式。

二、工作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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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确保竣工图的真实性。建立全链条监管机制，强化

审批流程，加强过程监督，确保电子竣工图与工程实际状态一

致，为竣工验收、消防验收、备案抽查、城建档案管理等工作

提供可靠依据。

（二）提升竣工图的完整性。结合相关部门的工作需求，

竣工图编制要发挥数字化的优势，确保电子竣工图覆盖工程建

设全部内容，包含必要的技术细节和文档支撑，涵盖相关专业

技术图纸、计算书、设计文本、审批资料等文件。

（三）推进编制的及时性。建立健全与电子竣工图匹配的

施工过程质量监管体系，加强施工质量安全管理、严控工程监

督检查环节。设计变更数字化理念贯穿施工全过程，与施工进

度同步更新电子化施工图。如隐蔽工程验收、重大设计变更等

关键节点需及时验证图纸准确性，为文件归集一键提取竣工图

奠定基础。

（四）加强编制的协同性。根据建设行业的法律、法规文

件要求，进一步落实电子竣工图编制过程中的责任与分工，规

范电子竣工图编制流程，通过电子竣工图编制的发起、提取、

绘制、确认等流程，推进参建单位的竣工图编制工作，以质量

监督、安全检查等方式，规范工程建设管理，确保竣工图编制

工作顺利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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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落实编制各方责任

1.压实建设单位编制的首要责任。建设单位要落实编制工

作，明确编制人，保障编制经费，组织协调设计、施工、监理

等参建单位，依托工程建设全过程图纸数字化管理系统及时、

清晰、准确、规范地完成电子竣工图编制。

2.落实设计单位的设计主体责任。设计单位对设计文件的

质量负责，建设过程中产生设计变更的，应及时反馈至建设单

位，明确变更原因并将设计变更文件上传至工程建设全过程图

纸数字化管理系统。其中涉及施工图审查内容的设计变更应及

时完成施工图审查工作。

3.落实施工单位现场核实责任。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工程

建设全过程图纸数字化管理系统中的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

准施工，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图纸，施工过程做好现场的真

实施工记录，需发起变更的，及时反馈建设单位。在竣工验收

前，核实图纸与现场的一致性，确保竣工图能够真实、准确、

清晰、完整地反映工程实际状况。

4.落实监理单位的监督责任。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、

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、设计文件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，确保

项目“按图施工”，并依法承担监理责任。发现不按照“全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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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图纸系统”中的施工图或者变更文件施工的，要依法依规行

使监理义务。

（二）加强设计变更管理

为切实维护建设工程的安全性和严肃性，地方各级建设主

管部门应加强建设工程中的设计变更管理，优化管理流程、提

升管理水平。项目发生设计变更时，参建单位要确认变更的必

要性和合理性。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绘制变更施工图，及时

上传变更图纸及变更依据，并由建设单位在系统中予以确认，

涉及规划、人防、环保、市政公用等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内容的

变更，应当报经原审批部门批准同意；涉及施工图审查内容的，

经当地建设主管部门确认，由施工图审查机构对变更部分重新

进行审查，通过后出具审查合格书。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

自修改经审查合格或完成免审备案后的施工图设计文件。

（三）形成电子竣工图成果

各地主管部门要结合建设工程实际情况及各部门协同管

理需求，按照电子竣工图编制要求，明确系统迭代升级需求，

完成工程建设全过程图纸数字化管理系统功能迭代，实现建设

单位可通过“浙里建”-电子文件归集场景一键提取竣工图。同

时各地市要做好工程建设全过程图纸数字化管理系统运行及

云资源保障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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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成果应用

实行电子竣工图的建设工程，在竣工联合验收、消防验收、

竣工决算、备案抽查、档案验收等工作中，均要采用电子竣工

图，不再要求绘制纸质蓝图竣工图，打通建设工程审批服务全

程数字化“最后一公里”。通过竣工图的电子信息化改革，同

时加强各部门协同运用，推动工程建设全过程图纸数字化管理

系统与审批管理、建筑市场监管、质量安全监管等系统的数据

共享，做到“一图多用，一图到底，一目了然”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电子

竣工图编制工作，要有改革创新思维，要加强统筹协调、整体

推进和督促落实，结合各地实际制订政策措施，提出阶段性目

标任务和工作重点，协调解决电子竣工图编制过程中的相关问

题。

（二）加强行业监管。各级主管部门在竣工联合验收、消

防验收、竣工决算、备案抽查、档案验收等行政审批和监管工

作中，全面采用电子竣工图。各级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日常检

查、质量抽查、项目验收等监管工作中，加强对建设项目的动

态监测管理，确保各方责任主体严格履行职责，实现施工图设

计文件、竣工图资料跨部门协同共享及监管，工程建设行为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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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可查可溯。

（三）试点先行先试。自 2025 年 X 月 X 日起，在温州、

衢州、舟山、海宁等地开展电子竣工图编制试点工作。试点项

目中，建设单位可以采用调取系统内的施工图作为底图，绘制

竣工图；各地住建部门在消防验收或备案抽查、竣工联合验收、

竣工验收、档案验收等行政审批和监管工作中，均应积极应用

电子竣工图，不再要求绘制纸质蓝图竣工图。自试点起两年内，

电子竣工图可采用系统内的施工图作为底图，结合图纸圈注、

设计变更联系单的形式（即图纸加联系单形式）；两年后，设

计变更均应重新绘制改变后的施工图，编制人在工程建设全过

程图纸数字化管理系统中获取变更后的施工图，直接作为竣工

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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